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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34号提案
答复的函

民革市委会：
现就您单位提出的“关于加大土地流转力度盘活土地资源的提案”，提出如下办理意见：
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我市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流转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因地制宜、稳妥有序推进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依法流转农村土地，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
一、加强风险管控、严格审批流程。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精神，指导县（区）出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及经营管理办法》，明确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应按下一年度土地流转租金的10-30%给村集体缴纳风险保障金，专户存储，防止支付风险，切实保障流转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不断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合理确定流转费支付方式，倡导以“先付租金、后用地”的方式确定并结算土地年流转费、约定按年提前预付土地流转费，最大限度保障承包方权益。
二、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民法典宣传月”“6.25”全国土地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科技三下乡”等重要时间节点和活动，组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深入乡镇、村，通过发放“政策明白纸”、印制宣传册、组织宣讲、专题培训等形式，大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重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政策进行宣传解读，推动法律政策进村入户，提高村级组织和农户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行为的鉴别能力。
三、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土地集中流转。2019年以来，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资金10.1亿元，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农业）项目67个，建设面积63.32万亩，实施沟渠砌护、沟道清淤、暗管排水、深松深翻、秸秆还田等工程措施改良盐碱土壤，全市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6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原先的“零碎地”变为田成方、路相通、管相连、旱能灌、涝能排、产量高的“方块田”。结合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由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流转给平罗县德润集团等龙头企业经营，实现“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农田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农业产值不断提升。
四、培育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大力扶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种经营主体1481家，全市新型经营主体共流转土地81.65万亩，占全市耕地（167.19万亩）面积48.8%，为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索设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生产，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五、完善仲裁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级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充分发挥乡（镇）调解委员会和村调解小组作用，使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了妥善解决，夯实了农村土地流转基础。全市共设立地市级仲裁委员会1个，县级仲裁委员会2个，仲裁委员会共59人，其中农民委员11人。累计受理土地承包及流转纠纷54件，调处率达100%，有效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我市将紧扣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一主线，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推动农村土地依法有序流转。一是稳妥有序指导农户和经营主体开展土地流转，坚决不搞强迫命令、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食生产。二是严格落实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的土地流入主体资格审查审核和流转合同分级备案制度，加强土地流转调查研究和监督检查，确保我市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平稳健康发展。三是持续倡导以“先付租金、后用地”的方式确定并结算土地年流转费，建立健全风险保证金制度，防止流入主体不及时按合同约定兑付流转费而引发农地矛盾纠纷，最大限度保障农户合法权益。四是积极推广“两个带头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产业园区联农带农“四种典型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与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让农民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利益，推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8月2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农村改革与法规科  0952-2218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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